
2024 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（畜牧类）

申报指南

南川区 2024 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（畜牧类）申报

流程如下:

一、项目申报要求

2024 年，市级财政安排了牛羊高质量发展、池塘养殖尾

水治理示范、指定道口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建设与运转、动

物疫情应急处置补助、兽医行业建设、动物疫病净化、现代

种业发展等专项资金。为做好项目实施工作，加强资金使用

管理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

工作。

联系人：魏邦荣 联系电话：023-71433027

二、资金支持方式

采用直接补助支持方式，实行“先建后补”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公开信息：通过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网公开项

目申报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乡镇初审：项目经过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初审同意推荐申报。

（三）科站预审：由区农业农村委相关委属事业单位进



行项目预审。

（四）专家评审：区农业农村委按规定组织专家评审。

（五）备案公示：对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将在重庆市南

川区人民政府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

（六）行文上报：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上报市农业农

村委、市财政局备案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报送材料。申报材料应包括：项目汇总表、实施

方案、项目应具备的资质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实施方案实行单个项目单个装订，项

目汇总表、实施方案纸质件及电子文档报送至对应联系人。

（三）报送时间。2024 年 4 月 15 日前。逾期或未按规

定形式上报项目有关材料的，视为无效申报。

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7 日

附件：1.项目汇总表

2.项目实施方案格式


